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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

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出售完毕暨实施完成的公告  

 

 

 

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称为“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”；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员工持股计划”）所持有

的公司股份已全部出售完毕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

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、2015年12月1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

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〈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

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）〉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由公司自行管理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

年11月19日、2015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于 2016年 4月 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关于核准赛摩电气股份有

限公司向鹿拥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16]922 号），公司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,476,451 股新

股，发行价格为 9.13 元/股，该股份于 2016年 7月 28日完成发行上市，自该日

起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 36个月，存续期为 48个月。 

 2017 年 7月 12 日，公司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：以当时公司总

股本 296,855,618 股为基数,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.3元人民币现金，同时以资

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股。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，第一期员工

持股计划获得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164,293.53 元，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增至

9,857,612股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

2018 年 6 月 19 日，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：以当时公司总

股本 552,749,359 股为基数,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.1元人民币现金。本次权益

分派实施完成后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获得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98,576.12

元，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未发生变化。 

2019年8月30日，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《关于部分

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》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于

2019年9月4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，流通股份数量为9,857,612股。 

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，经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决定，本员工

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7月26日。在新存续期内，若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

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，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。 

二、本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本持股

计划股票解锁日至2024年3月7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批次全

部出售完毕，出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.84%。出售期间，公司严格遵守市

场交易规则，遵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

规定，未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。根据的相关规定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，

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的清算及分配，完成分配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将终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4年 3月 8日 

 


